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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信发改社会字〔2025〕78 号

关于信丰县第七小学校园提升工程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信丰县第七小学：

报来《关于审批信丰县第七小学校园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请示》及《可研报告文本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为完善你校基础设施，提升办学条件，依据《政府投资

条例》(国务院令 712号)、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(省政

府令第 251 号)、《赣州市基层政府投资小额工程建设项目管理

办法》（赣市府办字〔2024〕75 号），同意建设信丰县第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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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园提升工程，并原则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项目

建设方案（项目代码：2507-360722-04-01-220835 )。项目单

位为信丰县第七小学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为：第七小学校园内。
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：本项目为改造提升工程，本

项目为校园提升工程，建设内容包括：1.新建课后服务阅读文

化长廊及读书林工程约 369 平方米;2.和美主题文化墙 300 平方

米;3.爬藤花池贴池砖、新建树池、树池贴大理石、路沿石树池

工程；4.课后服务跳绳源和楼前坪铺排水管工程、课后服务跑

操场地排水工程约 180米;5.课后服务课间地面游戏图形设计绘

制约 400 平方米等。内容为土建和安装工程。

四、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6 个月（2025 年 7- 12 月），建设

性质为新建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40.9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县教体局安

排资金。

六、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必须招标的

工程项目规定》(国家发改委令第 16 号)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

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》(发改法规规〔2018〕843 号)等规定，

将招标方案报相关部门进行核准。

七、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

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

(省政府令第 251 号)有关规定，及时提出变更申请，县发展改

革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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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请信丰县第七小学按照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

（省人民政府令第 251 号）要求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控制投资，

确保建设工期和质量。严禁在项目中以“学院”“中心”等名义设置

具有住宿、会议、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。在项目开工

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

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。

九、工程建设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

求，严格执行“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”的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

各项安全生产措施。

十、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 2 年。在批复文件

有效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，需要延期的请在批复文件二年期限

届满的 30 个工作日前向县发展改革委申请延期。本批复只能延

期一次，延期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

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，国家另

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2025 年 7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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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 年 7 月 10 日印发




